
关于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
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根据2025年审计计划安排，市审计机关依法审计了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，重点审计了财政管理、重大决策部署落实、重点专项资金和民生事项、市属国有企业运营与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投资项目等方面。审计结果表明，2024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精神，聚焦“两城”建设，紧扣“壮大新动能、奋进百强市”目标，全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，创新引领势头强劲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，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、稳中提质、稳中蓄势。审计共发现5大类20项310个问题，涉及12个县（市、区）、管委会及94家单位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一、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（一）市本级财政管理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资金使用效益仍需提高。二是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。
（二）市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预算执行不够严格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不规范。二是落实财经纪律不够有力，存在超范围支出、改变专项资金用途等问题。三是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审计中，发现部分民生资金被虚报冒领、侵占挤占的问题。
二、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审计情况

（一）“三个一批”重大项目推进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通过“以旧顶新”方式，虚报入库项目；二是将在建项目虚报达效；三是部分项目未按图纸施工，影响使用功能或存在质量安全缺陷。
（二）文旅文创融合政策落实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文物保护政策落实不到位；二是部分县（市、区）未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协调机制。
（三）优势再造政策贯彻落实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实施扩大投资、消费行动政策落实不到位；二是数智融合赋能工作还需提升；三是市本级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产业链条不完整。

（四）基础教育政策落实和资金绩效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县（市、区）校舍维修改造等地方配套资金拨付不到位；二是课后延时服务政策落实有偏差；三是市本级部分学校采购程序不规范。

（五）土地整治项目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项目立项设计不科学、项目变更未报批；二是部分项目未按设计标准施工、未达到工程设计要求，存在项目设施损毁或闲置现象。
三、重点专项资金和民生事项审计情况

（一）公立医疗机构运行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部分医院存在违规收费、采购程序不规范、逐利行为明显等问题。

（二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涉农补助资金发放不精准；部分涉农项目存在建设质量不达标、管理不规范、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等问题。

（三）殡葬领域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免除火化费等殡葬服务费政策落实不到位；市本级及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公益性公墓建设任务未完成；部分陵园超标准建造、出售公墓。
（四）国资私募基金运营情况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存在认缴资金到位率低，财政前期出资未发挥预期作用的问题。
（五）市属功能区财政运行情况专项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部分功能区未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任务；部分建设项目未实施或未按期完工，造成土地闲置，影响园区建设；部分招商引资政策落实不到位。

四、国有资产审计情况

（一）市属国有企业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公司治理存在薄弱环节，部分企业未履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程序；二是会计信息质量不高，少计成本，虚增资产；三是一些重大经济事项不审慎不合规，对外投资不当造成连续亏损无收益，出借资金逾期未收回存在损失风险；四是部分工程管理不规范、资产管理不严格。
（二）矿产资源管理和相关资金使用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企业或个人违规开采并销售矿产资源；二是部分县（区）关闭矿山未按规定完成生态修复任务、矿山企业未足额提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；三是未对超规模生产的矿产企业采取限产措施。
（三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市直单位资产基础性管理工作薄弱；二是未经审批处置资产，出租、出借资金未收回；三是资产管理不严格，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。
五、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
（一）政府投资项目成本核算。对31个市政项目、6个民生项目、2个交通项目开展了成本核算，涉及计划总投资额35亿元。
（二）重点投资项目审计。对17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一是建设项目成本控制不严，工程价款结算不实；二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内容较大变更未报批仍开工建设；三是项目建设推进缓慢，超期未完工。
六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强化财政资源统筹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。坚持“紧日子保基本、调结构保战略”，加大零基预算实施力度，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。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制定政策、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。加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，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强化预算约束，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。同时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（二）聚焦重大决策部署，推动政策项目落地。聚焦重大战略任务，加强政策扶持力度，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促进项目加快落地。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深入推动文旅文创融合政策落实，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提升基础教育政策落实精准性，确保全市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。加强土地整治项目全流程管理，建立长效机制，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。
（三）提升民生保障质效，规范专项资金管理。严格执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政策和医保结算政策，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，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药品采购的有关规定，规范盈利行为。聚焦扶贫、殡葬等民生重点领域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与审核监督，确保民生资金使用精准、安全、高效，切实保障群众权益。切实加大金融监管力度，有序推进政府投资基金健康运营，发挥好作用。
（四）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严格投资项目审核。深化国企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，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测预警，全面落实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持续强化合规经营和内部管理。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础性管理工作，规范资产出租出借行为，确保安全高效使用。落实矿产资源监管责任制，规范各类矿产资源开采行为。严格投资项目审核，规范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认真做好项目前期工作，进一步控制建设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对本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情况，审计部门已依法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并出具审计报告，报告反映的问题正在得到整改和纠正；对涉嫌违纪违法线索，已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查处。下一步，将依法继续跟踪审计整改结果，详细情况将按要求于年底前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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